「美國商會2008年台灣白皮書」產業議題與回應
十四、零售

	議題
	建議事項
	主管單位

辦理進度暨未來處理方向

	1.加速放寬中國製商品的進口限制
	1.針對零售業者所提最迫切項目優先放寬限制。
	經濟部(貿易局)
零售業者所提優先開放之大陸物品項目計33項，其中9項為去年白皮書提出待開放項目，貿易局已於2008.6.24召開「檢討美國商會關切大陸物品開放進口工作小組第2次會議」討論；另2008年新增之24項貨品，貿易局正函請農委會及工業局儘速研議可開放進口項目。

	
	2.建議重新檢討商品開放進口之審查過程，並建立公平裁決的新機制。
	經濟部(貿易局)

1.大陸物品如符合「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貿易許可辦法」第8條第1項所規定之「不危害國家安全及對相關產業無重大不良影響」之條件，可由經濟部公告開放進口。
2.未開放進口之大陸物品，貿易局除持續定期每2個月召開審查會議審查廠商建議開放案件外，並定期每6個月全面檢討未開放項目，以持續推動開放大陸物品進口。
3.廠商建議開放項目，貿易局均先徵詢相關主管機關及產業公會意見，併請該等單位儘可能提出產值、市場佔有率等相關數據以供參考，另於召開審查會議時，並邀請相關業者到場充分陳述意見，以資週延。

	2.施行公平務實之包裝規範
	1.盡快頒布「限制塑膠類托盤及包裝盒使用辦法」第二階段的實施日期。
	環保署(廢管處)
1.環保署「限制塑膠類托盤及包裝盒使用」自2007年7月開始實施，針對量販店及超級市場所使用之塑膠類蛋盒、生鮮托盤及糕餅麵包盒，需逐年予以減量。管制對象應於年度開始前提報減量計畫(規劃如何減量)，並於年度結束後提報實際減量成果。

2.因超商及傳統市場所使用之塑膠類蛋盒、生鮮托盤及糕餅麵包盒量較少，且除連鎖業者外，其他超商及傳統市場不易要求業者提報減量計畫，故目前尚未予以管制。

3.本政策目前僅實施1年，而第1年之實際減量成果為2008年9月底提報，環保署將俟各賣場提報減量情形後，依減量達成情形進行檢討。至於擴大管制對象至超商及傳統市場之實施日期，現階段尚無規劃。

	
	2.新的法令頒布施行前，應給予業者充裕的時間準備。
	環保署(廢管處)

本政策未來若有修正，將遵行法制作業程序，邀集相關業者進行研商，充分收集各界意見，並給予適當之緩衝期供業者準備。

	3.避免制定「台灣唯一」之進口與標示規定
	1.應避免制定出台灣獨有之產品檢驗及安全規定。
	經濟部(標檢局)
1.CNS國家標準制修訂作業係依據「標準法」及「國家標準制定辦法」等相關法定程序規定實施，其重點如後：

(1)各項標準制修訂均經公開徵求意見之程序，作業透明化。

(2)各項標準制修訂均經由技術委員會審查、審查委員會審議，係共識決。

(3)針對已公告之標準，各界如有相關意見，均可透過法定程序提出制定、修訂以及廢止之建議。

(4)標準制修訂作業均符合WTO/TBT架構之原則進行。

爰此，國家標準制修訂業務均依法定程序施行，並非如文中所述“參考美國、歐盟及日本標準且採用三者中最嚴格者”，即無所謂「台灣唯一」之標準，亦無造成所謂貿易障礙之事實。
2.屬公告之應施檢驗商品，所採行之檢驗規定係CNS國家標準或國際規範，為經產、官及學界所共同研議並認可之規範，應無制定獨有之產品檢驗及安全規定之現象。
經濟部(商業司)
1.關於襪類商品須於本體附縫標籤，或以不易拆換之附掛襪標、附卡或盒裝等方式標示生產國別一案，係依「服飾標示基準」第3點及第6點規定，該法係前經經濟部2006.8.16經商字第09502423710號公告修正，並於2007.8.16起施行。其係依「行政程序法」辦理公開之研修會議及預告，由產官學界共同參與所研修完成，且經濟部商業司於2006.8.23函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代通知WTO秘書處、2006.12.6追加通知，其WTO會員國尚無針對該原產地標示表示意見。

又「商品標示法」係規範流通進入市場陳列販賣時所為之標示，襪類商品進口商應於進口通關後、陳列販賣前，依「服飾標示基準」相關規定作中文標示。

2.關於寢具類須標示印染廠商名稱與地址一案，其為國內相關產業公會所提出之修法意見，唯尚未取得修法共識，目前尚未公布實施。

	
	2.檢驗標準參照歐洲的規範制定者，不應拒絕承認歐洲的測試報告。
	經濟部(標檢局)
經查太陽眼鏡列檢，係於2007.10.17經法定程序預告，離實施日期(2008.4.15)約半年時間，非文中所提只給2個月緩衝期。關於承認太陽眼鏡、玩具等商品之歐洲測試實驗室所發行的測試報告一節，除非雙方簽署相互承認協議，否則依我國法規尚無法直接接受。

	4.依據國際最佳實務慣例制定化妝品衛生管理法規
	1.化粧品廣告應參酌歐、美、日等先進國家之慣例，改採用業者自主管理原則。
	衛生署(藥政處)

對於化妝品廣告管理，建議參酌國外管理模式，改採業者自主性管理原則，並加重處罰虛偽不實違規廣告，因涉及法律修改，衛生署將於擬具中之「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正草案」予以納入，但仍需經立法院審議通過。

	
	2.取消現行「含藥化粧品」須於產品上市前申請產品之查驗登記。
	衛生署(藥政處)

有關免除含藥化妝品上市前查驗登記，衛生署於2003年間擬具之「化妝品衛生管理條例修正草案」曾予納入修法範圍；惟立法院於2004年間審查時，諸多委員認為化妝品管理究竟應該採事前審查或事後管理制度，基於消費者之保護及使用安全，仍有疑慮，故未獲通過。

	
	3.化粧品衛生的法規管理應採全球法規一致化的原則，並與歐美先進國家法規接軌，制定禁止使用成分之殘留量法規。
	衛生署(藥政處)
衛生署規定各項化妝品衛生標準，例均參酌國際相關管理規範，且依法徵詢各界意見後，始予公告實施。

	5.針對進口食品法規，增進與業者之溝通
	1.針對易毀壞或季節性食品項目，每當有新議題或突發狀況產生時，政府單位應保持和業者間的充分溝通，以降低對業者的衝擊。
	農委會(防檢局)
1.本案防檢局係依據我國肉類產品輸入檢疫規定辦理，同時符合WTO/SPS相關規範。經查自2007.10.24起由同一進口商開始陸續輸入前述產品計6批，因貨品不符檢疫規定而被留置於海關。在業者擬進口前述產品前，防檢局均已詳細告知相關規定，惟因業者仍執意輸入，故發生類此情事，實非因未與業者溝通所引起。

2.按美國之火雞肉、屠體及內臟均可依相關規定輸入我國。但美國「腹腔放置經處理及包裝之內臟(Giblets)之全隻火雞屠體」因有屠宰衛生方面之疑慮尚待美方釐清，故防檢局於2007.12.17前未同意輸入(Giblets係指心臟、肝臟及肌胃)。 

3.為解決前述產品之輸入疑慮，防檢局於2007.9.20主動函請AIT協助洽美方主管機關FSIS提供相關資料及說明，俾為防檢局辦理之參考。AIT農業組於2007.11.16轉該國FSIS之信函，說明美方前述產品之相關衛生管理措施，惟經防檢局審閱後，因尚有部分資料欠缺，防檢局爰於2007.11.23復函AIT應提送補充資料。AIT農業組於2007.12.5轉該國FSIS之信函及相關資料，經防檢局審閱結果，屠宰衛生方面之疑慮已獲得釐清，防檢局爰於2007.12.17同意前述產品輸入在案。

	
	2.儘速公布有機農產品認證制度相關施行細則。
	農委會
1.農委會依據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第5條第2項及第6條第2項之授權規定，已於2007.7.6及2007.7.27依序訂定發布「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驗證管理辦法」及「進口有機農產品及有機農產加工品管理辦法」。
2.前開辦法之中、英文版本，可至農委會網站查詢下載：
(1)中文版本(http://www.coa.gov.tw/)：首頁/新聞與法令/農業法規/法律與命令/農糧目
(2)英文版本(http://eng.coa.gov.tw/)：Home > Laws & Regulation > Agriculture and Foo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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